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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八
五
七
年
，
美
國
最
高
法
院
做
成
?
只

-
r
E

〈
﹒
的
立D
E
g

.
立

一
案
判
決
，
認
為
即
使
是
自
由

的
黑
人
也
不
能
視
做
憲
法
上
「
人
」
權
保
障
的
主
體
，
不
能
和
白
人

一
樣
享
受
憲
法
保
障
的
權
利

。

這

項
聲
名
狼
籍
的
判
決
，
成
為

一
八
六

一
年
美
國
南
北
戰
爭
的
先
聲

。

南
北
戰
爭
結
束
後
，
美
國
於

一
八

六
五
年
通

過
憲
法
增
修
條
文
第
十

三
條
，
禁
止
奴
隸
制
度
;

一
八
六
八
年
通
過
憲
法
增
修
條
文
第
十
四

條
，
確
保
黑
人
亦
得
平
等
享
受
基
本
人
權
保
障
;
其
後
通
過
憲
法
增
修
條
文
第
十
五
條
，
賦
予
黑
人
投

票
權
，
才
算
在
制
度
上
矯
正
了

。
-
a
C己

P
Z

判
決
認
為
黑
人
不
是
「
人
」
的
錯
誤

。
一
八
九
六
年
，
最

持
法
追
周
師
們
l

入
峙
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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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法
院
又
做
成
2
0
的
是
〈
﹒

H
d『
m
c
ω
O
D一
案
判
決
，
認
為
種
族
隔
離
並
不
違
反
種
族
平
等

。

直
到
半
個

世
紀
後
的

一
九
五
四
年
，
才
在
耳
。
這
口
〈
﹒
切
。
0
平
。
門

E
C
E
g

口

一
案
判
決
中
，
推
翻
前
例
，
確

立

隔
離
即
非
平
等
的
原
則

。
一
九
五
八
年
，
再
以
創
新
的
方
式
，
由
全
體
最
高
法
院
大
法
官
簽
名
發
表

們
。
。
可
只
〈
﹒
〉
R
O
D

-
案
的
判
決
，
要
求
〉
門
玄
己
的
心
的
州
長
尊
重一
九
五
四
年
∞
B
g
D

案
判
決
否
定
種
族

隔
離
的
意
旨
，
執
行
破
除
隔
離
的
政
策

。
一
八
五
七
年
已
而
且
切
的
。
立
案
的
判
決
，
否
定
黑
人
享
受
人
權

保
障
的
適
格
性
，
今
天
讀
來
，
令
人
鼻
酸
，
也
令
人
髮
指
，
是
美
國
司
法
極
不
名
譽
的
一
百
一
，
卻
花
費

了
百
年
的
光
陰
，
最
高
法
院
才
在

一
九
五
八
年
凸
0
8

月
案
判
決
中
真
正
揭
示
其
堅
決
保
障
種
族
平
等

的
決
心
，
重
新
贏
得
世
人
的
尊
敬

。

美
國
的
司
法
向
為
世
人
所
推
崇
，
認
係

美
國
民
主
憲
政
所
以
成
功

的
關
鍵
因
素
，
竟
也
曾
如
此
墮
落
，
並
經
歷
了
如
此
艱
難
的
救
贖
'
達
一
世
紀
以
上
，
具
見
追
求
司
法

理
想
境
界
之
不
易
為

。

我
國
並
無
深
厚
的
法
治
傳
統
，
但
司
法
對
於
法
治
國
的
重
要
性
，
也
已
漸
受
國
人
注
意

。

自
從
解

嚴
之
後
，
為
追
求
理
想
的
司
法
境
界
，
司
法
改
革
的
呼
聲
從
未
止
歇

。

歷
任
司
法
院
院
長
都
矢

言
從
事

全
方
位
乃
至
長
期
的
司
法
改
革

。

今
年
七
月
間
司
法
院
又
舉
行
了

全
國
司
法
改
革
會
議
，
會
議
中
通
過

了
至
少
三
十
二
項
的
結
論
共
識
，
議
題
則
涵
蓋
了
幾
乎
所
有
相
關
的
事
項
，
構
成

一
幅
雄
心
勃
勃
的
跨

世
紀
司
法
改
革
藍
圖
，
事
前
事
後
也
引
起
了
多
種
不
同
角
度
的
論
戰

。

站
在
二
十
世
紀
的
末
尾
時
刻
，



適

瞻
望
即
將
到
來
的

二
十

一
世
紀
，
今
日
我
國
司
法
的
水
準
，
應
已
勝
過
審
理
豆
豆

-
p
c
三
案
時
期
的
美

國
最
高
法
院
許
多
，
在
未
來
的
世
紀
之
中
，
司
法
改
革
能
不
能
夠
獲
致
成
功
?
值
得
思
索
，
也
值
得
期

待
。

本
文
無
意
從
事
預
言
式
的
討
論
，
但
要
提
出
幾
項
可
以
判
斷
司
法
改
革
是
成
是
敗
的
標
準
'
以
及

分
析
司
法
改
革
成
功
的
必
備
條
件
，
以
供
期
盼
司
法
改
革
成
功
者
思
考
及
努
力
的
參
考

。

判
斷
司
法
改
革
成
效
的

司
法
改
革
是
成
是
敗
，
其
標
準
繫
於
人
們
對
於
司
法
理
想
狀
態
的
認
知
而
定

。

不
同
的
理
想
，
會

建
立
不
同
的
標
準
;
張

三
認
為
成
功
的
司
法
改
革
，
李
四
或
許
認
為
失
敗

。

本
文
提
出
五
項
判
斷
成
效

的
標
準
'
也
將
同
時
說
明
筆
者
認
為
司
法
的
理
想
狀
態
為
何
，
以
供
檢
證

。

(
一
)
司
法
的
本
我
定
位

司
法
的
核
心
是
審
判
，
檢
驗
司
法
的
本
我
定
位
，
是
要
確
立
審
判
就
是
司
法
，
司
法
就
是
審
判

(
司
法
系
統
中
雖
有
非
審
判
的
功
能
，
都
只
能
為
了
輔
粥
審
判
而
存
在
)

;
審
判
功
能
不
能
割
裂
，
也

不
能
與
其
他
非
審
判
部
門
的
功
能
混
同
或
混
淆
，
否
則
司
法
即
不
成
其
為
司
法

。

我
國
傳
統
上
司
法
與

行
政
不
分
，
現
代
權
力
分

立
制
度
講
究
行
政
主
動
、
司
法
被
動
的
區
別
，
尚
未
受
到
應
有
的
重
視
;
審

法
治
與
人
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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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
只
拘
束
個
案
，
不
能
形
成
通
案
的
效
力
，
這
項
極
其
基
本
的
權
力
分
立
原
則
，
有
時
也
被
遺
忘

。

司

法
改
革
，
要
確
立
司
法
定
位
在
適
合
審
判
的
體
質
之
上
(
如
妥
當
的
訴
訟
程
序
)
，
才
算
成
功

。

換
言

之
，
理
想
的
司
法
，
要
與
上
下
指
揮
、
主
動
行
使
權
力
的
行
政
權
有
所
區
別
，
也
要
與
藉
由
開
放
討
論

的
表
決
方
式
制
定
通
案
規
範
的
立
法
權
有
所
區
別
，
否
則
司
法
即
會
失
去
本
我
，
也
無
法
建
立
本
我

。

今
年
司
法
改
革
會
議
中
，
決
議
確
立
檢
察
官
的
舉
證
責
任

、

增
強
當
事
人
進
行
主
義
及
其
配
套
措

施
、

檢
討
法
官
之
公
務
員
屬
性
，
乃
至
改
造
法
庭
席
位

、

卷
證
併
送
制
度
的
討
論
，
均
與
確
立
司
法
的

被
動
性
應
與
行
政
權
的
主
動
性
有
所
區
別
有
關

。

關
於
司
法
院
的
定
位
及
審
判
機
關
化
的
決
議
，
則
是

確
立
司
法
權
與
立
法
權
有
別
、
樹
立
審
判
本
我
的
另

一
種
努
力
。

將
司
法
從
立
法
與
行
政
的
體
質
中
同

時
解
放
出
來
，
當
然
有
助
於
司
法
本
我
的
建
立
，
達
成
權
力
分
立
制
度
的
基
本
要
求
;
司
法
能
否
有
效

體
現
本
我
，
也
就
構
成
判
斷
司
法
改
革
成
敗
的

一
項
標
準
。

(
二
)
司
法
的
獨
立
性

司
法
獨
立
應
該
是
西
方
的
觀
念
，
但
是
，
對
於
司
法
獨
立
的
期
盼
，
卻
是
我
國
社
會
傳
統
的

一
部

分
。

包
青
天
的
故
事
，
家
喻
戶
曉

。

包
青
天
的
辦
案
方
法
，
完
全
不
合
現
代
法
治
的
要
求
，
但
是
他
鐵

面
無
私
、
無
視
特
權
、
不
畏

皇
親
國
戚
的
態
度
，
正
是
其
魅
力
所
在
;
卻
也
正
就
是
民
間
所
渴
望
的
司

法
獨
立
精
神
。

敢
於
護
衛
公
義
，
不
受
政
治
權
威
左
右
，
原
為
現
代
憲
政
主
義
對
於
司
法
最
基
本
的
要



E 
求
，
然
則
司
法
達
到
獨
立
的
境
界
，
似
乎
並
不
容
易

。

到
今
天
為
止
，
總
統

一
向
刻
意
避
免
接
受
司
法

(
釋
憲
者
)
的
管
轄
，
憲
法
法
庭
審
理
總
統
挽
留
副
總
統
兼
任
閣
授
是
否
合
憲
的
案
件
，
總
統
迴
避
派

遣
代
表
出
庭
提
出
辯
解

.. 

釋
字
第
四
七
總
統
提
名
司
法
院
副
院
長
的
程
序
依
據
問
題
，
提
出
聲
請

的
是
總
統
府
而
非
身
為
憲
政
機
關
的
總
統

﹒
'
修
憲
條
文
業
已
明
訂
應
由
大
法
官
出
任
司
法
院
院
長
的
方

向
，
翁
大
法
官
繼
任
院
長
猶
須
留
下
大
法
官
的
空
缺
，
在
在
都
顯
示
了
政
治
權
力
不
肯
臣
服
於
司
法

、

司
法
卻
十
分
無
奈
的
困
境

。

司
法
改
革
會
議
決
議
要
求
司
法
院
公
布
涉
案
民
意
代
表
名
單
，
以
期
避
免
特
權
，
不
過
是
企
盼
司

法
獨
立
的
另

一
種
表
達
方
式

。

有
一
天
，
司
法
真
正
建
立
了
不
容
政
治
權
力
侵
犯
的
尊
嚴
，
完
全
獨
立

於
司
法
受
制
於
政
治
的
疑
慮
之
外
，
司
法
改
革
自
然
得
到
成
功

。

(
三
)
司
法
保
障
人
權
的
程
度

在
憲
政
缺
乏
傳
統
的
國
家
，
司
法
通
常
並
不
發
揮
積
極
保
障
人
權
的
功
能

。

但
是
，
司
法
保
障
人

權
的
程
度
，
乃
是
檢
驗
司
法
功
能
的
重
要
指
標

。

我
國
憲
法
要
求
法
院
保
障
人
權
的
用
意
，
即
甚
顯

然
，
單
以
憲
法
第
八
條
而

言
，
其
將
英
美
法
上
由
法
院
簽
發
人
身
保
護
令
的
制
度
寫
成
提
審
制
度
，
使

用
最
多
的
文
字

、

最
細
密
的
程
序
、

連
「
二
十
四
小
時
」
這
樣
精
確
的
時
間
都
在
條
文
中

三
次
出
現
，

來
規
定
法
院
是
人
民
投
訴
以
能
抵
禦
逮
捕
拘
禁

、

保
障
人
身
自
由
的
最
後
防
線
，
就
足
以
證
明
我
國
憲

法
治
與
人
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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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對
於
司
法
保
障
人
權
的
期
許
到
底
有
多
殷
切

。

我
國
行
憲
四
十
七
年
之
後
，
大
法
官
做
成
釋
字
第

三

九
二
號
解
釋
闡
述
提
審
制
度
的
道
理
，
與
美
國
行
憲
六
十
八
年
後
最
高
法
院
在
早
已
∞

8

口
案
中
的
表

現
相
比
，
實
有
足
多
者

。

但
是
，
四
十
七
年
已
是
接
近
半
個
世
紀
的
時
間
，
我
國
司
法
在
半
個
世
紀
裡

釐
清
了
羈
押
權
的
歸
屬
，
使
得
絨
默
權
載
入
刑
事
訴
訟
法
，
違
法
證
據
排
除
法
則
也
開
始
受
到
最
高
法

院
的
重
視
;
然
而
，
強
制
處
分
權
的
歸
屬
仍
舊
，
正
當
法
律
程
序
至
今
依
然
不
敵
懲
治
盜
匪
條
例
唯

一

死
刑
的
無
限
上
綱
，
台
灣
也
還
是
世
界
上
唯
一
使
用
刑
罰
重
覆
處
罰
耶
和
華
見
證
人
的
良
心
信
仰

、

卻

未
給
予
司
法
垂
憐
的
國
家

。

司
法
可
以
努
力
拓
展
的
人
權
保
障
空
間
，
顯
然
還
十
分
寬
廣

。

今
年
司
法
改
革
會
議
中
，
決
議
建
立
嚴
謹
的
證
據
法
則
，
加
強
審
判
中
的
辯
護
功
能
，
以
及
尊
重

當
事
人
的
證
據
調
查
權
，
都
可
看
做
促
進
司
法
人
權
的
措
施

。

理
想
的
司
法
，
就
是
要
能
以
「
人
」
為

本
，
充
分
保
障
人
權

。

司
法
改
革
必
須
以
提
昇
人
權
保
障
為
其
目
的
;
司
法
保
障
人
權
的
程
度
，
當
然

是
判
斷
司
法
改
革
成
效
最
重
要
的

一
項
指
標
。

(
四
)
司
法
的
晶
質
提
昇

司
法
不
但
要
能
發
揮
功
能
，
還
要
講
究
品
質
的
提
昇

。

例
如
法
院
的
裁
判
，
必
須
以
理
服
人
，
即

使
裁
判
的
結
果
正
確
，
如
果
採
證
不
周
、
用
法
不
當
，
那
也
是
粗
糙
的
正
義
，
不
符
法
治
的
要
求
。
又

如
訴
訟
程
序
的
筆
錄
，
必
須
精
確
，
而
應
做
到
完
全
機
械
化
、
毫
無
人
為
操
縱
空
間
的
程
度
，
不
但
應



該
利
用
電
腦
科
技
發
展
速
記
的
軟
體
，
還
應
全
面
訓
練
書
記
人
員
嫻
熟
電
腦
速
記
的
技
術
'
在
所
有
的

訴
訟
程
序
(
包
括
檢
警
調
查
程
序
)
中
普
遍
加
以
使
用

。

筆
錄

一
旦
完
全
精
確
，
不
知
可
以
避
免
多
少

冤
抑
錯
誤
、
甚
至
當
事
人
對
於
法
官
操
守
的
誤
解

。

司
法
的
品
質
，
自
然
隨
之
大
幅
提
昇

。

司
法
改
革
會
議
中
，
對
於
司
法
品
質
的
提
昇
'
多
所
置
意
，
其
間
決
議
建
立
法
官
淘
汰
制
度
、
法

官
評
鑑
制
度
、
法
官
之
職
務
監
督
，
以
及
對
於
法
官
專
業
化
要
求
的
措
施
，
都
和
司
法
品
質
的
提
昇
息

息
相
關
，
若
能
切
實
落
實
此
項
指
標
，
司
法
改
革
自
可
掌
喔
品
質

。

(
五
)
民
間
的
信
賴

前
面
提
到
的
四
項
指
標
，
都
是
專
業
性
的
判
斷
標
準

。

其
實
，
司
法
改
革
能
否
臻
於
理
想
，
社
會

自
有
公
評
;
司
法
能
否
得
到
人
民
高
度
、
普
遍
的
信
賴
，
就
是
司
法
改
革
是
否
成
功
最
素
樸
的
評
價
標

準
。

過
去
幾
年
社
會
團
體
對
司
法
公
信
力
所
為
的
歷
次
民
意
調
查
，
其
道
理
與
此
相
通
;
今
年
的
司
法

改
革
會
議
以
「
實
現
司
法
為
民
的
理
念
」
做
為
號
召
，
用
意
亦
無
非
在
提
倡
司
法
以
人
為
本
的
觀
念

。

民
間
的
信
賴
無
他
，
取
決
於
司
法
的
效
率
與
公
平
而
已

。

1
.

司
法
的
效
率

「
遲
來
的
正
義
不
是
正
義
」
'
本
是
人
們
耳
熟
能
詳
的
道
理
，
這
句
話
訴
求
的
就
是
司
法
的
妓
率

。

現
行
訴
訟
制
度
採
取

三
級
三
審
，
加
上
大
法
官
解
釋
憲
法
復
行
再
審
的
救
濟
，
無
異
成
為
四
級
五
審

。

示
，
」
法
治
與
人
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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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
高
法
院
如
果
維
持
高
比
例
發
回
更
審
的
習
慣
，
五
審

、
七
審
其
實
並
不
罕
見
。

如
再
加
上
檢
察
官
的

偵
查
程
序
，
當
事
人
面
臨
的
程
序
還
不
只
此
數

。

訴
訟
權
雖
是
基
本
人
權
，
但
絕
非
以
量
取
勝
的
權

利
。

無
效
率
的
司
法
，
使
得
人
民
疲
於
奔
命
，
即
使
裁
判
再
正
確
，
人
民
亦
不
可
能
對
於
法
院
寄
以
信

賴
。

大
幅
改
善
審
級
體
系
，
建
立
金
字
塔
型
的
訴
訟
制
度
，
確
屬
必
正

。

2
.

司
法
的
公
正

只
有
效
率
，
缺
乏
公
正
，
司
法
仍
然
不
足
以
贏
得
人
民
的
信
賴

。

司
法
的
公
正
，
建
立
在
裁
判
的

正
確
、
說
理
的
周
延
、
使
得
當
事
人
心
服
口
服
之
上
，
更
建
立
在
獨
立
審
判
、
濟
弱
扶
傾
的
司
法
態
度

之
中
。

公
平
正
義
自
古
以
來
即
不
易
尋
得
普
遍
客
觀
的
定
義
，
卻
永
遠
自
然
深
植
人
心

。

公
平
正
義
乃

是
司
法
審
判
總
體
表
現
的
結
晶
，
也
必
須
在
每

一
個
個
案
中
長
期
培
養
累
積

。

其
實
，
抽
象
的
法
律
，

可
說
是
正
義
的
批
發
，
個
案
的
審
判
，
則
是
正
義
的
零
售
，
兩
者
不
可
偏
廢

。

從
消
費
者
的
接
觸
端
點

來
看
，
零
售
者
的
表
現
可
能
比
批
發
者
更
重
要
，
零
售
者

(
法
官
)
的
表
現
，
決
定
了
消
費
者
(
當
事

人
)
對
於
產
品
(
公
平
正
義
)
的
切
身
評
價

。

如
果
我
們
不
能
學
習
了
解
.. 

法
官
不
是
官
僚
體
制
裡
的

螺
絲
釘
，
而
是
每
個
個
案
中
活
的
正
義
使
者
，
從
而
正
視
司
法
在
法
治
社
會
裡
的
重
要
性
，
據
以
推
動

司
法
改
革
，
司
法
恐
怕
很
難
得
到
人
民
的
信
賴
，
司
法
改
革
也
就
不
易
獲
致
成
功

。



司
法
改
革
戚
朋
的
社

上
文
所
提
出
的
數
項
判
斷
指
標
，
在

二
十
一
世
紀
中
能
否
據
以
驗
收
司
法
改
革
的
成
果
，
取
決
於

若
干
基
本
的
社
會
條
件

。

這
些
社
會
條
件
任
何

一
項
有
所
欠
缺
，
司
法
改
革
都
不
易
為

。

以
即
分
別

析
述
之
。

(
一
)
民
主
憲
政
的
成
熟

沒
有
健
全
的
司
法
，
民
主
憲
政
難
謂
成
熟
;
沒
有
成
熟
的
民
主
憲
政
，
也
很
難
有
體
質
健
全
的
司

法
。

英
國
的
司
法
傳
統
先
於
憲
政
存
在
，
是
世
上
少
有
的
特
例
;
憲
政
與
司
法
，
在
現
代
的
閥
家
，
必

然
相
因
相
伴

。

美
國
之
黑
奴
問
題
，
幾
乎
使
得
聯
邦
憲
法
無
以
制
定
，
折
衷
妥
協
近

一
世
紀
，
終
究
難

免
四
年
內
戰
，
已
。C
己
的
的
。
=

案
所
反
映
者
，
亦
不
過
是

一
種
極
端
的
社
會
面
向
而
已

。

E
e
O石
口

案
判
決

確
有
領
導
風
氣
的
格
局
，
凸
O
O
七
2

.

案
則
反
映
了
政
治
上
抵
制

F
a
O
達
2

案
的
力
量
因
不
肯
就
範
所
生
的

波
折
，
但
美
國
種
族
歧
視
的
問
題
，
百
年
之
間
，
確
實
因
為
司
法
轉
向
而
大
幅
扭
轉

。

我
國
並
無
與
美

國
相
若
的
種
族
問
題
，
也
未
出
現
過
像

。
.
乏
的
口
。三
案
足
以
引
發
內
戰
的
極
端
判
決
，
而
民
主
憲
政
與

司
法
兩
者
在
台
灣
梓
鼓
相
應
地
發
展
，
亦
有
跡
可
尋

.. 
釋
字
第
二
六

一
號
解
釋
使
得
民
主
憲
政
脫
離
非

常
體
制
的
羈
絆
、
民
主
憲
政
的
發
展
也
彰
顯
了
司
法
的
地
位
與
重
要
性
、
人
權
解
釋
案
件

日

益
增
加
，

法
治
與
人
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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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
是
例
證
。

司
法
若
得
風
氣
之
先
，
居
於
領
導
民
主
憲
政
發
展
的
地
位
，
值
得
鼓
勵
，
但
或
許
可
遇
而
不
可

求
。

因
為
在
權
力
分
立
的
體
制
中
，
司
法
往
往
是
弱
勢
的
部
門
，
其
引
導
憲
政
發
展
未
必
有
足
夠
的
支

持
力
量
。

然
而
，
民
主
憲
政
邁
向
成
熟
，
司
法
自
必
亦
步
亦
趨
，
否
則
不
免
形
成
制
衡
力
量
的
缺
角
，

憲
政
反
有
折
足
覆
練
之
虞
。
憲
政
是
否
成
熟
，
人
民
的
推
力
頗
真
關
鍵
作
用
，
開
放
的
社
會
有
助
於
現

代
觀
念
的
傳
播
，
對
政
治
權
力
的
節
制
遠
較
封
閉
社
會
有
效
，
自
然
促
成
憲
政
的
穩
定
，
司
法
從
事
改

革
以
符
憲
政
的
需
要
，
在
開
放
的
社
會
中
實
屬
順
理
成
章
，
也
易
水
到
渠
成

。

(
二
)
法
治
教
育
的
配
合

民
主
憲
政
的
成
熟
速
度
，
與
法
治
教
育
的
品
質
與
實
效
息
息
相
關
，
這
裡
所
說
的
法
治
教
育
，
包

括
一
般
性
的
社
會
法
治
教
育
與
專
業
性
的
法
治
教
育
，
司
法
從
事
長
期
、
大
幅
度
的
制
度
、
人
事
、
實

務
改
革
，

一
方
面
要
在
社
會
認
知
上
獲
得
接
納
，
另

一
方
面
也
要
在
專
業
領
域
中
取
得
共
識

。

以
今
年
的
司
法
改
革
會
議
為
例
，
由
於
各
種
因
素
(
包
括
偶
發
因
素

)
交
錯
影
響
，
司
法
改
革
引

起
了
民
間
及
輿
論
的
高
度
關
注
，
雖
然
各
界
對
於
會
議
中
討
論
的
議
題
反
應
不

一
，
也
未
必
能
夠
避
免

因
為
議
題
的
專
業
技
術
傾
向
或
者
與
會
者
主
觀
立
場
歧
異
而
形
成
的
觀
念
落
差
，
但
應
從
事
大
幅
度
的

司
法
改
革
已
是
社
會
共
識
，
可
無
疑
義

。

接
下
來
的
工
作
，
則
應
是
繼
續
從
事
司
法
改
革
理
念
的
傳
揚



與
溝
通
，
希
望
社
會
大
眾
對
於
司
法
改
革
的
具
體
內
容
，
以
及
為
何
必
須
如
此
改
革
的
原
閃

﹒

有
所
瞭

解
並
予
支
持
，
此
巾
應
該
注
意
的
是
使
用
通
俗
易
解
的
觀
念
與
語

言
，
傳
達
專
業
的
知
識
與
道
理

。

叫

法
改
革
的
內
容
如
果
不
能
贏
得
多
數
民
眾
普
遍
的
同
意
與
支
持

，

幅
度
愈
大
，
推
動
將
愈
感
困
難

。

大
幅
度
的
司
法
改
革

也
必
須
同
時
佐
以
專
業
性
教
育
的
相
與
對
應
，
如
果
司
法
界
內
部
對
於
司
法

改
革
的
具
體
方
向
缺
乏
同
步
的
理
解
與
認
知
，
學
校
中
的
法
學
教
育
又
不
能
相
應
調
整

、

配
合

、

支

持
，
司
法
改
革
的
努
力
恐
怕
難
以
持
續
長
久

。

全
國
司
法
改
革
會
議
中

，

對
於
相
關
的
專
業
教
育
議

題
，
均
已
列
為
重
點
，
但
如
何
進

一
步
落
實
執
行

、

顯
現
效
果
，
以
為
長
期
改
革
的
法
治
教
育
環
境
莫

基
，
質
是

一
項
挑
戰
。

(
三
)
政
治
力
尊
重
司
法

司
法
是
權
力
分
立
的

一
個
環
節
，
司
法
從
事
改
革
，
無
非
是
要
強
化
司
法
的
力
量

，

以
確
保
法

治
，
但
是
，
司
政
改
革
也
必
然
牽
動
其
他
權
力
部
門
的
角
色
定
位
與
影
響
範
圍

。

美
國
最
高
法
院
在

二

十
世
紀
中
扮
演
種
族
平
等
的
推
手
，

一
方
面
係
在
矯
正
自
身
在
前

一
世
紀
所
犯
的
重
大
錯
誤
，
未
始
不

是
一
種
實
質
的
司
法
改
革

，

另
一
方
面
卻

也
可
能
激
怒
政
治
勢
力
，
形
成
反
彈
，
而
出
現

(
J
g七
2

.

案

的
劍
拔
弩
張

。

司
法
必
須
得
到
政
治
力
的
尊
重
，
政
治
力
也
必
須
建
立
尊
重
司
法
的
修
養
，
司
法
改
革

才
可
能
成
功

。
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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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年
之
前
，
在

一
個
討
論
司
法
革
新
的
場
合
裡
'
當
時
還
是
政
大
教
授
的
黃
越
欽
大
法
官
說
過
這

麼
一
段
話
:

「
司
法
像

一
個
廣
場

一
樣
。

我
們
中
國
人
『
廣
場
』
的
觀
念
不
夠
，
廣
場
是
個
很
漂
亮
的
建
築
，

像
巴
黎
的
星
型
廣
場
，
廣
場
不
是
個
建
築
物
，
廣
場
是
由
無
數
的
建
築
物
把
它
襯
托
出
來
，
所
以
司
法

的
尊
嚴
是
要
靠
立
法
、
行
政
來
襯
托
，
要
靠
立
法
、
行
政
的
尊
重
來
襯
托
出
來
，
大
法
學
家
伏
爾
泰

說
:
『
司
法
有
什
麼
權
力
，
司
法
沒
有
權
威
的
，
司
法
沒
有
預
算
權
，
司
法
沒
有
質
詢
權
，
司
法
沒
有

部
隊
。

』
司
法
連
動
用

一
個
警
察
都
要
行
政
方
面
支
持
，
司
法
只
能
夠
做
判
斷
，
所
以
司
法
是
要
靠
大

家
來
支
持
，
來
尊
重
，
西
方
的
正
義
女
神
是

一
個
少
女
，
眼
睛
矇
起
來
的
，

一
手
拿
天
平
，

一
手
拿

劍
，
如
果
你
尊
重
她
的
話
，
她
是
個
女
神
，
如
果
不
尊
重
的
話
，
她
是
個
盲
女
，
盲
女
可
以
欺
負
的
，

所
以
這
要
靠
大
家
來
尊
重

。

我
們
國
家
立
法
機
關
的
品
質
姑
且
不
論
，
但
是
立
法
者
，
也
就
是
民
意
代

表
自
以
為
可
以
影
響
司
法
的
這
個
心
態
，
是
非
常
危
險
，
許
多
法
官
對
有
些
民
意
代
表
的
表
現
非
常
不

以
為
然
，
一
位
民
意
代
表
在
議
會
裡
享
慣
了
特
權
，
到
了
行
政
單
位
也
享
慣
了
特
權
，
以
為
在
司
法
上

面
也
可
以
享
受
特
權
，
關
說
、
影
響
，
他
毫
不
忌
諱
，
這
是
非
常
壞
的
現
象
，
這
種
情
形
之
下
，
司
法

再
認
真
去
判
決
，
再
仔
細
去
判
斷
，
再
好
的
司
法
官
在
這
種
情
形
之
下
，
司
法
的
功
能
跟
權
威
也
受
影

'
所
以
立
法
者
，
就
是
民
意
代
表

一
定
要
了
解
到
他
在
司
法
上
是
沒
有
特
權
可

言
的
。

」



十
年
以
後
重
讀
黃
大
法
官
的
話
語
，
仍
覺
與
台
灣
的
狀
況
十
分
貼
切

。

事
實
上
，
大
幅
度
的
司
法

改
革
，
不
但
需
要
民
意
代
表
或
政
治
勢
力
放
棄
干
涉
司
法
、
左
右
司
法
的
習
慣
，
也
需
要
行
政
部
門
同

樣
的
謹
守
界
限
，
還
需
要
行
政
部
門
與
立
法
部
門
共
同
協
力
推
動
司
法
改
革
過
程
中
所
必
要
從
事
的
立

法
以
及
執
行
工
作

。

換
言
之
，
大
幅
度
的
司
法
改
革
，
不
是
只
有
司
法
單
方
面
的
努
力
即
可
完
成
，
行

政
部
門
(
如
法
務
部
)
與
立
法
部
門
共
同
合
作
，
極
其
必
要

。

政
治
權
力
部
門
如
果
各
守
本
位
立
場
，

不
肯
配
合
，
司
法
改
革
不
免
舉
步
維
艱

。

(
四
)
司
法
人
的
自
覺

前
面
所
提
到
的
諸
項
社
會
條
件
，
其
範
圍
可
謂
由
大
而
小

。

但
是
，
關
係
司
法
改
革
成
敗
、
最
基

礎
的
社
會
，
乃
是
法
官
所
組
成
的
社
會

。

如
果
，
國
家
穩
步
邁
向
民
士
于
實
施
憲
政
，
大
社
會
已
然
凝

緊
了
司
法
改
革
的
共
識
，
政
治
也
讓
出
了
必
要
的
空
間
，
司
法
社
會
裡
的
法
官
卻
未
能
白
質
地
進
行
改

革
，
司
法
改
革
恐
怕
仍
然
是
緣
木
求
魚
而
已

。

鬥
取
泣
數
年
來
，
雖
然
它
餓
不
修
、
敗
壞
司
法
風
紀
者
仍
時
有
所
聞
，
但
是
由
色
的
司
法
判
決
不
時

出
現
，
出
色
的
法
官
也
不
再
如
鳳
毛
麟
角
，
這
似
乎
是

一
個
有
意
義
也
可
以
觀
察
的
現
象

。

遠
者
如
大

法
官
釋
字
第
三
八
四
號

、

第
三
九
二
號
，
近
者
如
第
四
七

一
號
等
解
釋
宣
告
法
律
違
憲
，
均
係
出
自
法

官
的
聲
請
;
又
如
法
院
近
期
許
多
關
於
言
論
自
由
、
違
法
證
據
排
斥
法
則
的
判
決
，
都
能
擲
地
有
聲
，

法
治
與
人
權

2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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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社
會

令
人
肅
然
起
敬

。

司
法
人
的
自
覺
，
確
實
顯
露
出
若
干
端
倪
，
最
高
法
院
的
法
官
們
集
體
研
究
刑
事
訴

訟
法
，
帶
動
了
修
法
的
現
代
趨
向
，
則
是
另
外

一
項
值
得
稱
道
的
司
法
美
談
，
這
都
不
應
視
為
個
別
的

現
象
。

總
體
而
論
，
司
法
的
表
現
仍
然
具
有
大
幅
提
昇
的
空
間
，
但
是
對
關
心
司
法
改
革
的
人
而

言
，

只
要
堅
持
司
法
改
革
的
主
張
並
不
中
蝦
，
正
確
的
理
念
裡
應
外
合
，
司
法
者
的
自
覺
即
屬
可
以
期
待

。

展
望

期
待
下
個
世
紀
中
，
在
台
灣
看
到
重
塑
本
我
定
位
、
獨
立
超
然
、
勇
於
保
障
人
權
、
判
決
品
質
良

佳
，
且
能
以
效
率
及
公
正
贏
得
民
間
信
賴
的
司
法
，
是
不
是
不
切
實
際
的
夢
想
?
這
個
問
題
的
答
案
，

應
由
今
日
推
動
大
幅
度
司
法
改
革
的
人
士
來
提
供

。

如
果
美
國
的
司
法
能
從
輕
賤
人
權
的
白
丘
切
的
。

戶
戶

案
撥
亂
反
正
，
猶
成
為
正
義
的
守
護
神
，
我
們
似
乎
沒
有
理
由
在
歷
史
的
長
河
裡
對
於
台
灣
的
司
法
改

革
喪
失
信
心
。

特
別
是
當
台
灣
的
民
主
憲
政
確
實
業
已
邁
上
不
容
回
頭
的
道
路
，
司
法
改
革
的
大
方
向

極
能
引
起
民
間
共
鳴
的
前
提
下
，
台
灣
在
下

一
世
紀
中
司
法
改
革
成
功
與
否
的
關
鍵
，
似
乎
主
要
繫
於

政
治
力
是
否
尊
重
司
法

、

司
法
人
能
否
普
遍
自
覺
兩
項
社
會
條
件
之
上

。

要
求
司
法
以
人
為
本
，
畢
竟

不
是
過
的
標
準
'
司
法
改
革
的
推
動
者
，
好
像
找
不
到
任
何
畏
懼
退
卻
的
理
由

。


